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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 

 

 

 

 

一、项目简介 

为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，贯彻落实《中国

教育现代化 2035》精神，按照国家和省关于推进学习银行制度

建设的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做好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，推动

各地、各校、各行、各业积极参与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，

决定启动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实践应用试点项目建设，促进在广东

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和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等终身

教育学分银行制度框架下的实践应用，助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

习的教育体系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项目申报对象包括：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

校（含普通本科高校、职业院校、独立设置成人高校、开放大学、

中小学）、各行业协会、各企业、各职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。

鼓励各地、各校牵头联合行业、企业共同申报。 

（二）项目目标定位明确，围绕我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制度

框架，选取一个或多个方面，聚焦学习成果的储存、学习成果的

认定、积累和转换运用，开展实践探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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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建设可行性高，对于所要探索的实践应用，有思

路、有方案、有团队。 

（四）项目实施团队科学合理。项目负责人熟悉终身教育学

分银行制度，能够组织团队建设和项目建设。有相对稳定的项目

团队，结构合理，分工明确，执行力强。 

（五）项目预期成效较好，能够推动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制度

在某一领域、某一事务、某一行业或某一场景的实践应用。 
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 

（一）明确目标思路。立项项目要进一步明确目标思路，将

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制度与日常生活生产、社会活动的某一领域、

某一事务、某一行业或某一场景进行融合，提出实践应用目标和

思路。 

（二）完善建设方案。根据目标定位和推进思路，聚焦“存

进来”（各类学习成果的存储）和“用出去”（终身教育学分银行

中所存储学习成果在各行各业各事务各场景的实际应用），制订

详细建设方案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。 

（三）聚焦重点内容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项目

实践应用重点推动为人民群众提供便利、减少重复学习、充分运

用学习成果等方面的实践应用，如各类学习成果、资历成果在升

学、岗位聘用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、薪酬评价等人才评价方面的

应用，在社会公共福利方面的应用，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应用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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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宣传推广。鼓励项目建设的同时，梳理体制机制、

方法方式、工作模式等各方面的创新举措，加强宣传展示，推动

模式推广应用。 

四、建设目标 

建成一批目标明确、实践性强、方式创新、聚焦重点内容的

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实践应用试点项目，引领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

设和应用，做到以试点项目“小切口”推进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

设“大问题”，构建更加开放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，推动服务全

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设。 

五、项目建设安排 

（一）各地各校发动。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要协同有关部门，

发动区域内各级各类学校、行业企业开展试点工作，提出可行性

高、具有实践应用价值的试点项目。 

（二）项目推荐。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组织本辖区内各级各

类学校、各行各业试点项目推荐工作，每个地市限额推荐 3个项

目，其中：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应牵头申报 1个试点项目；珠三

角地区各地市可在限额外再推荐 1 个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试点

项目。各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（含本科层次职业学校）

每校可限额推荐 2 个项目。广东开放大学组织全省开放大学体系

项目推荐，限额推荐 6个项目。广东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管理中

心组织广东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和试点行

业的项目推荐，限额推荐 6个项目。各职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



— 4 — 

可限额推荐 1个项目。 

（三）省级遴选。省教育厅组织对各单位推荐项目进行评审

遴选，2021年、2022年分两年累计立项 60个左右试点项目。 

（四）项目建设。各地、各校加强立项项目建设，每年底按

要求做好项目实施情况数据采集报送工作。 

（五）项目验收。立项项目建设周期为 1-2年，省教育厅于

建设期满组织验收，验收通过予以认定为省级建设项目，并在全

省推广应用。 

六、项目评审指标 

序号 评审指标 权重 指标观测点 

1 
项目选题 

和目标 
1.5 

项目选题精准、目标明确，能够将终身教育学分

银行制度与日常生活生产、社会活动的某一领

域、某一事务、某一行业或某一场景进行融合提

出实践目标 

2 建设方案 4 

根据目标定位和推进思路，聚焦“存进来”（各

类学习成果的存储）和“用出去”（终身教育学

分银行中所存储学习成果在各行各业各事务各

场景的实际应用），制订详细建设方案。建设方

案思路清晰、视角新颖、可行性高、操作性强，

有明确的时间表和实施步骤。 

3 项目基础 1 项目具有一定的研究或实践基础。 

4 
预期成果和

使用价值 
1.5 

试点项目预期成果能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

展理念，预期成果丰富、特色鲜明，具有较高的

实践指导意义和推广价值。项目实践应用重点推

动为人民群众提供便利、减少重复学习、充分运

用学习成果等方面的实践应用，如各类学习成

果、资历成果在升学、岗位聘用、职业技能等级

认定、薪酬评价等人才评价方面的应用，在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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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评审指标 权重 指标观测点 

公共福利方面的应用，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应

用等。 

5 项目团队 1 

项目实施团队科学合理。项目负责人熟悉终身教

育学分银行制度，能够组织团队建设和项目建

设。有相对稳定的项目团队，结构合理，分工明

确，执行力强。 

6 保障措施 1 
所在单位支持鼓励项目建设，能够为项目试点提

供必要的支持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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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6 

 

 

 

一、项目简介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办好继续教育精神，贯彻落实全

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扩大社区教育服务供给、提高社区教育服

务质量，按照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《广东省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等要求，

决定启动社区教育示范基地项目建设，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，健

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项目申报对象为各级各类学校，含普通本科高校、职

业院校（含本科层次职业学校）、独立设置成人高校、开放大学、

老年大学、社区学院、中小学等；各类文化体育艺术综合场所、

社区（村居）综合服务中心等。 

（二）面向办学场所周边的社区居民提供学习支持服务。 

（三）符合“五有”基础：有挂牌，各级、各部门挂牌成立

的社区教育机构；有场地，拥有可持续使用的、相对固定的学习

场所；有人员，有明确的基地负责人，有相对固定、专兼职结合

的管理服务、教学服务人员；有运行，能够结合所服务社区居民

学习需求，组织、发动、实施学习活动；有保障，拥有能够支撑



— 29 —   

基地可持续发展、建设的经费保障制度和基本运行制度。 

三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

（一）健全运行机制。坚持面向社区、服务居民，完善基地

运行机制，确保运行畅通，做到可持续发展。鼓励政府行业部门、

各级各类学校、各类文化体育艺术场所、社区（村居）综合服务

中心探索社区教育基地多元共建机制。 

（二）丰富学习活动。按照提高社区成员生活质量、人文精

神素质、技术技能水平，助推社区和谐发展的要求，开展形式多

样、内容丰富、广受欢迎的学习活动。 

（三）开展标准化建设。按照《广东省社区教育机构标准化

建设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，不断完善基地条件、提升基地服务能力，

推进基地标准化建设。 

（四）突出特色创新。多维度、多方面推进社区教育创新发

展，探索社区居民学习成果应用，创新社区教育学习形式、开发

社区教育特色资源、本土化资源。 

（五）注重示范引领。加强办学特色宣传推广，开展社区教

育机构交流活动，推广好的做法、扩大办学成效、起到示范引领

作用。 

四、项目建设目标 

到 2023年，全省建成 800 个运行机制健全、学习活动丰富、

特色创新明显、服务能力较好、学习满意度高的社区教育示范基

地，构成全省社区教育办学网络的主力点，引领社区教育机构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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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化建设，有效助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设。 

五、项目建设安排 

（一）地市发动。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要明确职责分工，根

据区域内社区教育发展现状和规划，协同有关部门一同发动区域

内各级各类学校、各类文化体育艺术综合场所、社区（村居）综

合服务中心等开展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建设。 

（二）项目推荐。各地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按常驻人

口数分配建设任务和推荐限额。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组织本辖区

内项目推荐工作，按建设任务数和推荐限额数为区间，推荐社区

教育示范基地建设项目。各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（含本

科层次职业学校）可直接向省教育厅推荐本校项目，各校每个校

区限额建设 2个社区教育示范基地。广东开放大学组织全省开放

大学体系项目推荐，限额推荐 20个项目。 

（三）省级立项。省教育厅组织对各地各校推荐项目进行资

格审核，审核通过的立项为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建设项目，其

中 2021年立项 300 个左右建设项目、2022年立项 500 个左右建

设项目。 

（四）项目建设。各地、各校加强立项项目建设，每年底按

要求做好项目实施情况数据采集报送工作。 

（五）验收认定。立项项目建设周期为 1-2年，建设期满由

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组织验收，省教育厅组织对验收情况进行审

核、抽查，验收通过的认定为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基地。 



— 31 —   

六、限额推荐表 

地市 2021 年任务数 
2021 年限额

推荐数 
2022 年任务数 

广州市 47 60 70 

深圳市 41 60 65 

珠海市 9 15 10 

汕头市 12 15 20 

佛山市 25 30 45 

韶关市 6 10 10 

河源市 6 10 10 

梅州市 9 15 15 

惠州市 15 20 25 

汕尾市 6 10 10 

东莞市 26 35 45 

中山市 10 15 20 

江门市 14 20 25 

阳江市 5 10 10 

湛江市 15 20 25 

茂名市 13 20 20 

肇庆市 13 20 20 

清远市 8 15 15 

潮州市 5 10 10 

揭阳市 12 20 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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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市 2021 年任务数 
2021 年限额

推荐数 
2022 年任务数 

云浮市 5 10 10 

七、项目评审指标 

序号 评审指标 权重 指标观测点 

1 
项目建设

目标 
1 

项目目标明确，能够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

略、产业转型升级需要，聚焦重点领域、重点人

群，通过开展职业培训，助推学员实现就业、提

高就业质量。 

2 
基地建设

基础 
1 

符合“五有”基础：有挂牌，各级、各部门挂牌

成立的社区教育机构；有场地，拥有可持续使用

的、相对固定的学习场所；有人员，有明确的基

地负责人，有相对固定、专兼职结合的管理服务、

教学服务人员；有运行，能够结合所服务社区居

民学习需求，组织、发动、实施学习活动；有保

障，拥有能够支撑基地可持续发展、建设的经费

保障制度和基本运行制度。 

3 
健全运行

机制 
1.5 

健全面向社区、服务居民，完善基地的运行机制，

确保运行畅通，做到可持续发展。鼓励政府行业

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、各类文化体育艺术场所、

社区（村居）综合服务中心探索社区教育基地多

元共建机制。 

4 建设方案 3 

项目建设方案详实、建设思路清晰、可行性高、

操作性强，有明确的时间表和实施步骤。能够适

应社区居民学习需求。建设方案能够按照《广东

省社区教育机构标准化建设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，

不断完善基地条件、提升基地服务能力，推进基

地标准化建设。 

5 
丰富学习

活动 
2 

按照提高社区成员生活质量、人文精神素质、技

术技能水平，助推社区和谐发展的要求，开展形

式多样、内容丰富、广受欢迎的学习活动。 

6 特色创新 1.5 
多维度、多方面推进社区教育创新发展，探索社

区居民学习成果应用，创新社区教育学习形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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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评审指标 权重 指标观测点 

开发社区教育特色资源、本土化资源。 

7 保障措施 1 
建立有基地建设保障机制，能够支持基地可持续

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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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7 

 

 

 

一、项目简介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办好继续教育精神，贯彻落实全

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扩大老年教育供给、

提高老年教育质量，按照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《广东

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

要》等要求，决定启动老年教育示范校项目建设，服务学习型社

会建设，健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项目申报对象为各级各类挂牌成立的老年大学（包括

各级各类院校、行业企业、部门单位举办的老年大学和广东老年

大学及其各分校），面向社会举办老年教育 1年以上。 

（二）符合“五有”基础：有挂牌，以老年大学名义开展老

年教育活动；有场地，拥有可持续使用的、相对固定的学习场所；

有人员，有明确的基地负责人，有相对固定、专兼职结合的管理

服务、教学服务人员；有运转，能够结合所服务社区老年人学习

需求，组织、发动、实施学习活动；有保障，拥有能够支撑基地

可持续发展、建设的经费保障制度和基本运行制度。 

（三）开设有适合老年人学习需求的课程不少于 3 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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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

（一）健全体制机制。坚持面向社区、服务老年人学习需求，

完善老年大学运行机制，确保运行畅通，做到可持续发展。鼓励

老年教育机构联合政府行业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、各类文化体育

艺术场所、社区（村居）综合服务中心探索多元共建机制。 

（二）丰富学习活动。按照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、人文精神

素质、技术技能水平，助推社区和谐发展的要求，开展形式多样、

内容丰富、广受老年人欢迎的学习活动。 

（三）开发适老课程。根据老年人学习特点、按照老年教育

规律，开发一批优质老年教育课程资源。鼓励各校开展老年人运

用智能技术相关课程，促进老年人融入现代信息社会。 

（四）探索混合学习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，探索适合老年人

的老年教育方法，支持、鼓励探索混合多元、学养结合的老年教

育模式。 

（五）突出特色创新。多维度、多方面推进老年教育创新发

展，探索老年教育学习成果应用，探索基于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开

展老年教育学习成果的存储和转换，探索老年教育评价方法，开

展老年教育教学改革。鼓励各类院校发挥资源优势和办学特色，

创新老年教育模式。鼓励高校面向老年人开放校门，开放部分公

共选修课程、专业课程特别是人文社科类、康养类、艺术类专业

课程。 

（六）注重示范引领。加强办学特色宣传推广，开展老年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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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机构交流活动，推广好的做法、扩大办学成效、起到示范引领

作用。 

四、项目建设目标 

到 2023年，全省建成 50个体制机制健全、学习活动丰富、

特色创新明显、学习满意度高、建设有一批适老课程、广泛开展

教育教学改革的老年教育示范校，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示范引领作

用，有效助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设。 

五、项目建设安排 

（一）项目建设。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要结合区域内老年教

育发展现状和规划，推进老年大学建设，部署老年大学示范校建

设。鼓励各高等学校、职业院校、独立设置成人高校、开放大学

发挥资源优势面向社会举办老年教育，为校区周边社区老年人提

供教育服务。 

（二）项目推荐。各地级以上市负责本区域内老年大学示范

校项目推荐，珠三角地区每市限额推荐 3 个项目、粤东西北地区

每市限额推荐 2个项目。各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（含本

科层次职业学校）可以按学校校区数申报建设项目。广东开放大

学负责全省开放大学办学体、广东老年大学及其分校（学院）项

目推荐，限额推荐 15 个项目。广东省成人教育协会、广东省老

年教育协会分别可推荐 5 个项目。 

（三）省级立项。省教育厅组织对各地各校推荐项目进行评

审遴选，其中 2021 年立项 35 个左右建设项目、2022 年立项 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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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左右建设项目。 

（四）项目建设。各地、各校加强立项项目建设，每年底按

要求做好项目实施情况数据采集报送工作。 

（五）验收认定。立项项目建设周期为 1-2年，建设期满组

织项目建设验收，验收通过的认定为省级老年大学示范校。 

六、项目评审指标 

序号 评审指标 权重 指标观测点 

1 
基地建设

基础 
1 

符合“五有”基础：有挂牌，以老年大学名义开

展老年教育活动；有场地，拥有可持续使用的、

相对固定的学习场所；有人员，有明确的基地负

责人，有相对固定、专兼职结合的管理服务、教

学服务人员；有运转，能够结合所服务社区老年

人学习需求，组织、发动、实施学习活动；有保

障，拥有能够支撑基地可持续发展、建设的经费

保障制度和基本运行制度。开设有适合老年人学

习需求的课程不少于 3 门 

2 
健全运行

机制 
1.5 

坚持面向社区、服务老年人学习需求，完善老年

大学运行机制，确保运行畅通，做到可持续发展。

鼓励老年教育机构联合政府行业部门、各级各类

学校、各类文化体育艺术场所、社区（村居）综

合服务中心探索多元共建机制。 

3 建设方案 3 

项目目标明确，能够聚焦区域老年人学习需求。

项目建设方案详实、建设思路清晰、可行性高、

操作性强，有明确的时间表和实施步骤。能够就

建成区域内示范引领的老年教育基地提出切实可

行的建议方案，包括示范校基本建设、课程内容

建设、学习形式建设、线上学习服务建设等。 

4 
丰富学习

活动 
1.5 

按照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、人文精神素质、技术

技能水平，助推社区和谐发展的要求，开展形式

多样、内容丰富、广受老年人欢迎的学习活动。

根据老年人学习特点、按照老年教育规律，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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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评审指标 权重 指标观测点 

一批优质老年教育课程资源。鼓励各校开展老年

人运用智能技术相关课程，促进老年人融入现代

信息社会。 

5 特色创新 1 

多维度、多方面推进老年教育创新发展，探索老

年教育学习成果应用，探索基于终身教育学分银

行开展老年教育学习成果的存储和转换，探索老

年教育评价方法，开展老年教育教学改革。鼓励

各类院校发挥资源优势和办学特色，创新老年教

育模式。鼓励高校面向老年人开放校门，开放部

分公共选修课程、专业课程特别是人文社科类、

康养类、艺术类专业课程。 

6 
示范引领

作用 
1 

办学成效具有推广应用价值。能够加强办学特色

宣传推广，开展老年教育机构交流活动，推广好

的做法、扩大办学成效、起到示范引领作用。 

7 保障措施 1 
建立有基地建设保障机制，能够支持基地可持续

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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